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林市城区市政

公用设施工程竣工移交接收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玉政规〔2023〕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玉林市城区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竣工移交接收管理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玉林市人民政府
               2023年5月25日
                     

玉林市城区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竣工移交
接收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竣工移交接收管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市政公用设施移交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我市城区（是指玉州区城区）建设用地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竣工移交、接收管理工作,特许经营项目除外。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市政公用设施工程”是指由城市管理监督部门接收管理的城市道路、城市照明、排水（管网）、市容环卫等市政工程。
第四条 本办法相关用语的含义如下：
（一）城市道路设施，是指城市道路规划红线范围以内的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隔离带、桥梁、隧道、人行天桥、地下通道（人防设施除外）等及其附属市政公用设施。
（二）城市照明设施，是指用于城市道路、隧道以及其他公共建（构）筑物的功能照明或者景观照明的照明器具以及配电、监控、节能等系统的设备和附属设施等。
（三）城市排水设施，是指接纳、输送、处理、排放城市雨水的管涵、泵站等公共排水设施。
（四）市容环卫设施，是指从整体上改善环境卫生及限制废弃物影响范围的公厕、垃圾中转站、果皮箱、垃圾箱等建（构）筑物或者环卫设施导向牌。
第五条 城市管理监督部门按照规定职责以及本办法规定，负责对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的竣工移交、接收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其所属的专业管护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接收、管护相应的市政公用设施。根据新增的管护市政公用设施量的情况,在编制年度经费预算时增加相应数量的管护费用，并制定绩效目标，以保证管护工作的正常开展。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工程参建各方的监督工作，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协助办理用地划拨手续。
财政部门将本级的市政公用设施管护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安排，开展财政资金监督、绩效再评价工作。
公安交警部门负责做好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交通信号灯、隔离栏等交通安全设施的验收、接收管理、养护及日常管理工作。
城建档案馆负责市政公用设施工程资料档案接收管理工作。
其他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城市管理监督部门，共同做好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的竣工移交、接收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应严格按规划设计组织实施，道路交通、通信工程、管网建设等市政公用设施要同步配套建设，注意社会效益，避免重复投资。
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等部门应当在规划、设计、建设、验收等环节就设施移交后的使用、维护管理等事项，提前征求城市管理监督部门或专业管护单位意见。
第七条 建设单位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工程建设相关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如有重大工程设计变更或甩项验收等，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要及时组织参建各方进行验收，同时邀请城市管理监督部门和专业管护单位参与，对不符合设计及验收标准要求的，建设单位应签发书面整改通知，督促施工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
第八条 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具备以下条件方可办理移交：
（一）工程已按设计完成建设并通过竣工验收，满足使用运行要求。
（二）工程资料完整并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工作。
（三）依法出具工程质量保修书。
（四）依法应当满足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竣工移交、接收管理，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建设单位应当在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后15个工作日内按《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2019年版）》(GB/T50328-2014)规定整理相关资料，填写竣工移交接收管理申请表、竣工资料移交清单，将建设工程规划验收证明、档案验收证明复印件等相关档案资料一并提交给城市管理监督部门。
（二）城市管理监督部门收到移交材料后，经审核材料齐全的，自收到全部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组织专业管护单位进行现场核查，并将意见反馈建设单位。
（三）建设单位根据反馈意见完成整改并得到城市管理监督部门确认后，与城市管理监督部门签署移交接收管理确认书。自签署确认书之日起，专业管护单位正式接收管理，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规范要求实施日常管护。
第十条 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尚不具备第八条规定的移交条件时，城市管理监督部门不予接收，其维护和管理由建设单位负责。
如因特殊原因确需移交，以下情形也可办理移交、接收管理手续:
（一）同一项目的单项工程在不影响养护和其它单项工程施工且确需提前使用并经检验合格的，可单独移交、接收管理，参照本办法办理移交、接收管理手续，具体由建设和接收双方协商确定。
（二）尚不具备移交条件的工程，由建设单位提出完善移交条件方案，经城市管理监督部门审核报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参照本办法办理移交、接收管理手续。
如该工程存在违反相关规范标准、存在重大质量和安全隐患的情形，由相应责任单位负责整改合格后，方可办理移交、接收管理手续。
第十一条 市政公用设施工程项目严格执行质量保修制度。已接收管护但保修期未满的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出现质量问题的，由城市管理监督部门书面通知相关责任单位负责整改，相关责任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按要求完成整改。相关责任单位有异议的，可在接到整改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提出申请，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组织技术鉴定，经鉴定确属原施工质量问题的，由相关责任单位在期限内整改合格。
相关责任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由城市管理监督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查处。质量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由相关责任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移交接收管理后，城市管理监督部门应认真履行管理职责，做好工程的养护、维修工作，保证城市道路、桥梁完好、整洁，照明设施完好、正常使用，各种附属设施处于良好使用状态。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和城市管理监督部门在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移交中存在争议的，应当先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建设单位申请相关部门进行协调。经协调仍未解决的，由建设单位、城市管理监督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竣工验收合格但未完成移交、接收管理手续的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按规定办理移交、接收管理手续，如有特殊情况无法在6个月内办理的，应向城市管理监督部门申请延期办理。
本办法施行前质量保修期届满但未完成移交、接收管理手续的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移交、接收管理手续。
第十五条 我市各县（市、区）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竣工移交接收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玉林市城市管理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